附件6

香料香精行业新锐工程师
申报条件及申请表
一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授予对象是香料、香精企业的科研人员（包括调香师），由所在企业推荐。申报者年龄应不大于35周岁，且申报者所在企业应为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会员；
（二）近三年，申报者作为主要参加人完成企业重要创新产品研发、重大科研或工程项目，在项目完成过程中表现突出，所完成项目取得较好经济社会效益；
（三）近三年，申报者参与完成的科研项目获得过国家专利，国家、省部级或行业科技奖；
（四）每家企业限推荐1名申报人。

二、香料香精行业新锐工程师申请表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片

	学 历
	
	学 位
	
	
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	

	专业技术职称
	
	从事专业
	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

	通讯地址
及邮编
	

	联系电话
	
	手    机
	

	单位传真
	
	电子邮箱
	

	个人科技工作
情况简介
	



	近三年获得
国家专利情况
	专利名称
	时间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近三年获得
科技奖励情况
	奖项名称
	颁发单位
	时间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简要描述申报者在技术研究、产品开发、创新推广等过程中的突出贡献（限500字）

	

	完成的重要创新产品、重大科研或工程项目的经济、社会效益介绍

	
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请注明具体项目及申报者的参与程度（独立/主持/主要参加人）

	工
 作
 单
 位
推
荐
 意
 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所获国家专利和科技奖励，请提供相应证书复印件。
